
                                                                    

证券代码：002620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2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概述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和股份”）

的经营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及相关监管部门的

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与（1）关联方嘉裕集团（包括但不限于：广州金逸

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嘉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嘉逸酒店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均为自然人李玉珍、李根长兄妹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统称嘉

裕集团）；（2）关联方上海瑞和家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含其下属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情况如

下：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关联方嘉裕集团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018年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实际发生情况 

提供劳务 嘉裕集团 不超过2.0亿 不超过2.0亿 1,802.85万元 

合计 

- 

不超过2.0亿 不超过2.0亿 1,802.85万元 

 



                                                                    

（2）关联方上海瑞和家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018年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实际发生情况 

日常经营 

上海瑞和家

世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3.0亿 不超过3.0亿 0元 

合计 不超过3.0亿 不超过3.0亿 0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嘉裕集团是指由自然人李玉珍、李根长兄妹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包括

但不限于：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嘉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逸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 

2009年8月3日，嘉裕集团所属企业广州市嘉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股权

转让方式取得瑞和股份10%的股权。2009年8月27日，广州市嘉裕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嘉裕集团关联方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

煌贸易”）。鉴于嘉裕集团所属企业嘉裕房地产原为公司股东；嘉裕集团与公司

主要股东裕煌贸易为关联方，裕煌贸易股东陈培干和季健民在嘉裕集团所属企业

担任重要职务，可能对嘉裕集团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认定嘉裕集团为关联方。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人的认定。 

由于关联方嘉裕集团经营的业务范围涉及影视、地产、酒店等多个行业，2019

年度瑞和股份可能与嘉裕集团控制下的多家企业发生业务往来，公司在前述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中已经将此情况预计纳入。 

（2）2018年7月5日，瑞和股份全资子公司深圳瑞和创客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出让上海瑞和家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

和家”）6%的股权给上海傲其实业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瑞和创客持有上

海瑞和家的股权下降至45%，傲其实业和上海一起装作为一致行动人控股上海瑞和

家，瑞和创客成为参股股东，公司不再将上海瑞和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瑞和股



                                                                    

份将委派人员担任上海瑞和家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据此，公司认定上

海瑞和家及其下属子公司为瑞和股份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关联人的认定。 

现将瑞和股份与嘉裕集团实际控制下企业、上海瑞和家有关公司情况介绍如

下 ： 

（1）公司名称：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688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文  

企业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 8号之一 402房之一（仅限办公使用） 

经营范围：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影放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录音制作（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出版（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报纸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期刊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音像制品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出版物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互联

网出版业（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展览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小型综合商店、小

卖部（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熟食零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散装食品零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报刊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

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乳制品零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冷热饮品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小吃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广告业;票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游艺娱乐用品零

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玩具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总部管理;文化艺

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干果、坚果零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充值卡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眼镜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922,870,892.99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2,849,051.07元，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

2,010,485,361.5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033,508.82元（摘自金

逸影视〈股票代码：002905〉公开披露的 2018年年度报告）。 

（2）公司名称：广州市嘉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容振庭  

企业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470号402房（仅限办公用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非合并数据，未经审计），资产

总额5,959,659,061.64元， 净资产2,389,185,187.68元，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178,820,503.72元，净利润-198,235,620.15元。 

（3）公司名称：广州市嘉逸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景雄  

企业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东路 200号 2楼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

技能培训项目）;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非合并数据，未经审计），资

产总额 3,234,822,810.38元，净资产-450,460,965.07元，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 19,314,534.74元，净利润-92,452,733.82元。 

（4）公司名称：上海瑞和家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波  

企业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3398号 1幢 1层 N区 158室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家具设

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室内装潢设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电子产品、工艺礼品、

灯具灯饰、家具、床上用品、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化妆品。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13,153,749.09元，

净资产：11,247,796.52元，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5,395,834.10 元，净利润: 

-19,794,057.18 元。 

三、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结算方式、付款安排 

与嘉裕集团、上海瑞和家的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一般参考市场

价格或公司对非关联方同类业务的价格，双方共同协商定价。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结算方式、付款安排由各方参照行业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四、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

与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

交易定价原则，为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降低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

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未签署框架协议，系根据关联方每次对相关产

品的采购需求，采用订单或小额合同的形式进行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 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是瑞和股份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

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

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1、上述交易事项系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2、上述交易系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书面

说明 

（1）上述交易事项系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监事

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  

（2）上述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不

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及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三）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